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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对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主体及“兴瑞转债”终止评级的公告1

东方金诚公告【2026】0270 号

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金诚”）受托对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瑞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及其发行的“2023 年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

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”（以下简称“兴瑞转债”）进行了信用评级。2025 年 6月 20 日，

东方金诚对兴瑞科技主体及“兴瑞转债”进行了定期跟踪评级，维持兴瑞科技主体信用等级为AA-，

评级展望为稳定，维持“兴瑞转债”信用等级为AA-，评级结果在上述债项存续期内有效。

东方金诚关注到，2026 年 5 月 22 日，兴瑞科技发布《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

前赎回“兴瑞转债”的公告》称，自 2026 年 4 月 24 日至 2026 年 5 月 22 日，公司股票已满足连

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“兴瑞转债”当期转股价格（25.50 元/股）

的 130%（即 33.15 元/股），已触发“兴瑞转债”的有条件赎回条款。公司于 2026 年 5月 22 日召

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提前赎回“兴瑞转债”的议案》。

2026 年 6 月 16 日为“兴瑞转债”赎回日，公司已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收市后仍在中国证

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“兴瑞转债”。2026 年 6 月 17 日，公司已按照中

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《债券赎回预付款通知》全额支付“兴瑞转债”的赎回

资金至相关账户。

鉴于“兴瑞转债”已提前赎回，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东方金诚评级业务相关制度，东方金诚决

定终止对兴瑞科技主体及“兴瑞转债”的评级，自本公告出具日起不再更新关于兴瑞科技主体及“兴

瑞转债”的评级结果。

特此公告。

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

2026 年 6 月 22 日

1 特别声明：
本公告的著作权等相关知识产权均归东方金诚所有。除委托评级合同约定外，委托方、受评对象等任何使用者未经东方金诚书面授权，不
得用于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等证券业务活动或其他用途。
本公告仅为受评对象信用状况的第三方参考意见，并非是对某种决策的结论或建议。东方金诚不对发行人使用/引用本公告产生的任何后果
承担责任，也不对任何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和投资损失承担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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